关于《周村区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

的政策解读

 

政策背景

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快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按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32 号）要求，结合前期配合市司法局组织执法部门和乡镇执法人员、法制机构等进行实地调研的情况，起草了《周村区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

政策依据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字〔2021〕32 号）
出台目的

行政指导具有非强制性、高效性、灵活性、民主性等特点，有利于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快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于优化服务、完善监管、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行政相对人服务等方面具有行政执法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种必要手段。 
四、主要做法

（一）4月份以区政府办公室文件下发《周村区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工作部署。各行政执法部门按照《实施方案》要求，于5月中旬前制定本部门全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并将电子版上传政府网站进行公开，纸质版报区司法局备案。

（二）市司法局利用落实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措施”建立的全市涉企检查网络备案系统，开发专门的行政指导模块，建立行政指导工作专区，部门制定的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实施方案经区司法局审查后，各部门执法人员正常办理的行政指导事项，本部门登记后上传淄博市涉企检查网络备案系统“行政指导专区”，区司法局进行查看监管。

（三）区司法局负责指导审查。区司法局对各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和办理的行政指导事项进行备案审查，制定行政指导文书示范文本，指导规范行政指导文书，并对本级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指导工作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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